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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875/03-04號文件   2004年 1月 13日
第二十二次會議

的紀要 )

2004年 1月 13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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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香港律師會及政府當局會晤與香港律師會及政府當局會晤與香港律師會及政府當局會晤與香港律師會及政府當局會晤

(立法會CB(1)615/03-04(01)號
文件

  香 港 律 師 會

2003年 12月 16日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730/03-04(05)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對律師

會提出 “白晝改
制 ”建議的初步
回應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應法案委員會之請，政府當局答允採取下列行

動：

(a) 提供資料，說明英國法例規定配偶須將非

書面土地權益註冊的情況，包括進行註冊

的時間。政府當局亦獲請指出有關法例是

否能夠達到其目的。

(b) 委員關注到，在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建議
的 “白晝改制 ”機制下，在 12年的 “保存期 ”
內與在該段時間之後註冊的警告書，性質

和效力有否任何差異；若有，該等差異為

何。政府當局獲請研究此點，並就此與律

師會磋商。

(c) 告知法案委員會，在 “白晝改制 ”機制下的
12年 “保存期 ”內和在該段時間之後，業權
註冊紀錄的樣式如何。

下次會議日期

4.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4年 2月 13日
(星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她亦提醒政府當局
在下次會議舉行前，就律師會提出的 “白晝改制 ”建議作
詳盡回應，以供法案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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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2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3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過程第二十三次會議過程第二十三次會議過程第二十三次會議過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4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0000-000358 主席 致歡迎辭及序辭

000359-000605 主席

香 港 律 師 會

(律師會 )

夏向能先生陳述意見

000606-001029 主席

律師會

(a) 律師會確實表明，就條例
草案而言，該會最關注的

是轉制機制，若當中牽涉

的事項能得到妥善處理，

律師會會支持採用新的土

地業權註冊制度，因為與

現行制度比較，新制度會

較為優勝

(b) 律師會確實表明，該會所
提出的 “白晝改制 ”建議，要
點在於設定一段 12年的 “保
存期 ”。在該段期間，所有
物業均會置於一個 “臨時 ”
業權註冊紀錄內，並以與

現時相同的方式處理，但

有一點例外，就是屆時非

書面衡平法權益會獲准註

冊，若不註冊，此類權益在

12年的期限屆滿時，便不可
再針對有關土地強制執行

001030-001404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律師會

(a) 律師會證實，在該 12年內
處理就業權提出的要求，

方式將與現時相同。除非

有任何針對轉制的警告書

已予註冊，否則有關業權

會在該 12年過後予以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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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b) 律師會證實，針對轉制的
警告書會在遞交一年後失

效，除非提出警告書的人

展開了提出申索的法律程

序，又或爭議中的問題已

經解決

001405-001755 主席

劉炳章議員

律師會

律師會先前建議在土地註冊處

處長轄下設立一個裁定組織，

負責在有疑問的情況下，就有

關業權是否獲准作首次註冊作

出裁定。這個裁定組織預計有

何職能

001756-002540 主席

律師會

(a) 律師會解釋 “白晝改制 ”建
議的主要特點 (政府當局對
“白晝改制 ”建議的初步回
應 ( 立 法 會 CB(1)730/03-
04(05)號文件 )第 2(b)至 2(d)
段

(b) 律師會證實，在 12年的期
限屆滿後，那些有針對轉

制的警告書註冊的物業，

將會保留在契據註冊制度

內，直至有關警告書失效

為止

002541-003209 主席

余若薇議員

律師會

(a) 委員關注到可能會出現以
下情況：有人在 12年的期
限行將屆滿時作出欺詐行

為，以致受影響人士未能

有充分時間註冊警告書，

來保障本身的權益

(b) 律師會澄清，如在轉制前
有人作出欺詐行為，法庭

可以此為理由，命令更正

業權註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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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c) 律師會會否考慮採用 “雙軌
制 ”，一方面把新業權置於
業權註冊紀錄，另一方面

把有問題的業權和二手業

權置於一個臨時註冊紀錄

(d) 律師會關注到，就沒有註
冊的土地而言，上文 (c)項
所述的 “雙軌制 ”可能會構
成一個阻礙因素。律師會

表示樂意研究 “雙軌制 ”

003210-003714 主席

余若薇議員

律師會

(a) 鑒於有關人士有權將針對
轉制的警告書註冊，委員

關注到 “保存期 ”是否有必
要長達 12年

(b) 律師會解釋，該會實際上
屬意 “午夜改制 ”，並設定一
段短的寬限期，讓公眾人

士可在該段期間註冊警告

書和提出申索。建議中的

“白晝改制 ”只是因政府當
局不接受 “午夜改制 ”而提
出的另一方案

003715-005005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律師會

政府當局

(a) 由於 “白晝改制 ”建議是參
照澳洲推行的一些制度修

改而成，政府當局就這些

澳洲制度提供背景資料，

以及說明在每個制度下 “保
存期 ”的長短 (昆士蘭州為
30年，新南威爾斯州為12年 )

(b) 委員關注對非書面權益的
保障。律師會闡釋，雖然

在 12年的期限屆滿前沒有
註冊的現有權益，將不可

針對有關土地強制執行，

但非書面權益可隨時藉註

冊警告書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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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c) 關 於 立 法 會 CB(1)730/03-
04(05)號文件第 2(b)段，律
師會澄清，雖然新的非書

面權益如沒有在 12年的期
限屆滿前註冊，便不可針

對土地強制執行，但在條

例草案的生效日期過後，

仍可設定新的非書面權益

(d) 12年 “保存期 ”與時效期的
關係，以及使兩者吻合的

需要

005006-010020 主席

譚耀宗議員

律師會

政府當局

(a) 委員關注到， “臨時註冊紀
錄 ”一詞可能會令人對業權
的明確性產生疑慮，並建

議就此刪去 “臨時 ”兩字

(b) 律師會認為， “白晝改制 ”
建 議 會 使 業 權 更 清 晰 明

確，因為在該建議下，業

權欠妥的問題將可大大減

少，而所有物業亦一律獲同

等對待，避免產生任何標籤

效應

(c) 律師會澄清，建議中的 “白
晝改制 ”，實際上只是採取
分兩個階段實施土地業權

註冊制度的做法。雖然用上

“臨時註冊紀錄 ”一詞，但所
有業權在該 12年內均會以
與現行契據註冊制度相同

的方式處理。採用該詞純

粹為了方便討論

010021-010841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劉健儀議員

律師會

政府當局

(a) 討論可否把 12年的期限縮
短，而律師會確實表明，

若情況許可，該會屬意 “午
夜改制 ”，故此對於縮短有
關期限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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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b) 律師會確實表明，該會主
要關注一點，就是自動轉

制會取代條例草案規定律

師須藉簽發妥善業權證明

書提供業權保證的做法

(c) 政府當局解釋有需要把 “保
存期 ”定為 12年

(d) 土地註冊處處長表示，土
地註冊處認為 “白晝改制 ”
建議是可行的，但政府當

局需要更多時間研究該建

議的內容，才能決定應否

接納該建議

010842-012919 主席

余若薇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律師會

政府當局

(a) 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律師會及政府當局指出，

採用條例草案提出的轉制

機制，與採用 “白晝改制 ”
建議提出的轉制機制，所

造 成 的 後 果 有 何 主 要 分

別，特別是在查核業權方

面

(b) 委員關注到，建議實行 “白
晝改制 ”，對於保障涉及信
託、遺囑、法團、遺產等

的權益有何影響。在建議

的 “白晝改制 ”機制下，該等
權益若不在 12年的期限屆
滿前註冊，便似乎不可針

對土地強制執行，因而無

法追查得到

(c) 律師會解釋，目前政府當
局尚未決定是否接納 “白晝
改制 ”建議，故此律師會仍
未詳細研究上文 (a)項所述
的事宜。然而，由於所有

業權在建議的 “白晝改制 ”
機制下均同樣以現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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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處理，故有關建議對上文

(b)項所述權益的影響，應
與條例草案所構成的影響

無異。事實上，根據 “白晝
改制 ”建議，該等權益會獲
准註冊為警告書，因此應

可獲得更大保障

(d) 政府當局解釋，最大的分
別在於轉制過程，其中簽

發妥善業權證明書的規定

將獲豁免。然而，當進行

有值交易時，有關律師仍

須查核業權和追查是否有

信託、遺囑等，以確保進

行交易的人有權這樣做

(e)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根據
“白晝改制 ”建議，上文 (b)
項提到的權益在該 12年內
可藉註冊或採取其他積極

的措施獲得保障

(f) 應否由律師提醒非書面權
益的持有人在該 12年內將
該等權益註冊

012920-013239 主席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在決定是否接納
“白晝改制 ”建議之前，將會
諮詢哪些團體

(b) 土地註冊處處長證實，當
局是否接納 “白晝改制 ”建
議，視乎進行所需諮詢的

結果而定

013240-014011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律師會

政府當局

澄清只有在 12年的限期內將針
對轉制的警告書註冊，才會影

響轉制。其他文書可繼續按現

行方式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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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14012-014135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關於英國法例規定配偶須將非

書面土地權益註冊藉以提供保

障的資料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紀要第 3(a)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014136-014630 主席

余若薇議員

律師會

(a) 委員關注到，在 12年的限
期內與在該段時間之後註

冊的警告書，性質和效力

有否任何差異

(b) 有需要確保在 12年的限期
內和在該段時間之後，即

使註冊的效力有所不同，

業權註冊紀錄的樣式也保

持一致

政府當局 須按 會

議紀要第 3(b)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紀要第 3(c)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014631-014702 主席 (a) 會議安排

(b) 通過 2004年 1月 13日會議
的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3日


